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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
京交函〔2023〕1335 号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北京昌平新城东区
（南邵组团）CP00-1002、1101、1201 街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1 年—2035 年）

区域交通评估的审查意见

昌平区政府:

你区《关于报审<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1101、1201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区域交通评估报告>的函》（昌

政函〔2023〕98 号）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昌平

分局区域交通评估审查申请收悉。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

CP00-1002、1101、1201 街区位于昌平区南邵镇域内，西起昌平

新城滨河森林公园，东至孟祖河，北起京通铁路，南至京密引水

渠北侧绿化隔离带。该街区主要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商业

商务用地、工矿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总用地

面积约 1148.5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103 公顷，地上建筑面



- 2 -

积约 1067.7 万平方米（附件 1）。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符合《北

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1101、1201 街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1 年—2035 年）》及其批复（京规

自函〔2022〕2709 号）。

经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评议，具体意见如下：

一、公路安全保护规定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和《北京市

干线公路网规划（2013-2020 年）》，区域内昌崔路、景荣街、文

丰路、中安南路、京密引水渠北路等为县道公路。公路两侧用地

应符合《公路法》第十八条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

第十四条相关规定，预留公路建筑控制区和规划控制区。

（一）不满足《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划控制区相

关规定的，对既有过境公路可根据具体条件采取外迁过境公路、

过境公路两侧设辅路、交叉口主道高架或下穿等不同方式，保证

区域内交通与过境交通互不干扰。

（二）不满足《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建

筑控制区和规划控制区相关规定的，应对用地进行优化调整或建

筑退线。

（三）确需对公路进行调整的，按照《公路法》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相关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调整报批工作。

二、坚持公交优先，完善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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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构建轨道交通、城市道路、自行车和步行等多层次

交通系统，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先导和支撑作用，加强轨道交通

站点一体化开发建设，推动形成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TOD），统筹管控轨道交通一体化站点周边用地，在控制街区总

规模的基础上，容积率指标适当向轨道站点周边集中。

（二）应结合绿道、滨水休闲空间和轨道站点，优化提升慢

行系统。结合道路功能规划，通过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机非隔离

带、细化路口渠化空间等措施，建立通达性好、安全性高且相对

独立的慢行系统。

三、优化交通设施布局，落实相关建设要求

（一）轨道交通

1.北邵洼站轨道微中心应进一步强化功能聚集，优化交通组

织，将地面空间更多用于慢行及公共活动空间，构建立体车行及

人行交通体系。

2.轨道沿线建设地块在开发建设中应严格落实《北京市轨道

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相关要求，

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二）道路网

为改善区域微循环道路系统，应在以下地块内或周边增设街

坊路（附件 2图则，以下简称“图则”）：

1.应在1101-1地块内西部新增1条宽度不小于15米的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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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街坊路（图则 7）。

2.应在 1101-29 地块内西部新增 1条宽度不小于 15 米的南

北向街坊路（图则 10）。

上述新增街坊路应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

路的相关规定》(京规自发〔2018〕73 号)的相关要求,与周边建

设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

用。

（三）公交场站

1.根据《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京政发

〔2015〕7 号）的相关要求，规划范围内应配置公交首末站用地

6.65 公顷，本次规划 3.99 公顷，规划公交首末站用地规模不足，

应按相关标准补足公交首末站用地缺口，分散布局，满足公交布

线和居民出行需求。

2.1101-19 地块占地面积 1.64 公顷的公交中心站应按规划

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9）。

3.1002-41 地块占地面积 0.92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

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4）。

4.1002-53 地块占地面积 0.72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

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5）。

5.1101-53 地块占地面积 0.63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

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12）。

6.1201-19 地块占地面积 0.47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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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16）。

7.1201-29 地块占地面积 0.48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

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18）。

8.1201-43 地块占地面积 0.76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

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20）。

9.1101-3 地块（图则 7）、1101-61 地块（图则 12）确需复

合利用的公交枢纽，在优先保障公交枢纽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进

行一体化开发，应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枢纽及配套用房的占地

面积、建筑规模、始发公交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

量，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满足以下要求：

（1）优先保障公交枢纽使用功能。应统筹考虑内外部交通

组织，按照人车分流、相对独立的原则合理安排交通设施和一体

化开发布局，保障交通设施内公共服务设施开放公共空间、通行

道路和人行通道的独立运行，并满足其应急疏散条件。

（2）公交枢纽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1-2 层及地下各层应

首先满足换乘大厅等交通功能及其配套设施的需求。

（3）公交枢纽一体化开发地块的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案应在

二级开发阶段征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同意，并同步开展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4）公交枢纽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

后公交枢纽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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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31地块（图则10）、1101-46地块（图则11）、1201-33

地块（图则 18）在优先保障公交首末站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进

行一体化开发，应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首末站及配套用房的占

地面积、建筑规模、始发公交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

数量，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满足以下要求：

（1）优先保障公交首末站使用功能。应统筹考虑内外部交

通组织，按照人车分流、相对独立的原则合理安排交通设施和一

体化开发布局，保障交通设施内公共服务设施开放公共空间、通

行道路和人行通道的独立运行，并满足其应急疏散条件。

（2）公交首末站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各首末站占地面积

均应不少于 6000 平方米，1-2 层及地下各层应首先满足交通功

能及其配套设施的需求。

（3）公交首末站一体化开发地块的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案应

在二级开发阶段征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同意，并同步开

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4）公交首末站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

成后公交首末站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四）社会公共停车场

1.街区内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满足《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1149-2016）有关规定，落实分区规划和停车设施专项规

划相关要求，弥补现状区域停车位缺口。社会公共停车场在街区



- 7 -

控规中宜独立占地，分散布局，满足社会公共停车需求并为未来

发展进行弹性预留。

2.1101-26 地块占地面积 0.48 公顷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

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图则 9）。

3.确需设置复合利用社会公共停车场的用地应在满足地块

停车配建的基础上，按规划设置社会公共停车场。

（1）1002-48 地块内复合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设置

不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5）。

（2）1002-55 地块内复合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设置

不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6）。

（3）1101-2 地块内复合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设置不

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7）。

（4）1101-7 地块内复合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设置不

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8）。

（5）1101-62 地块内复合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设置

不少于 2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13）。

（6）1201-6 地块内复合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设置不

少于 3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15）。

上述社会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具有相

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步实施，并对社会

开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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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客区及集散空间

为减少医院、中小学、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结合用地

规划在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

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四、建设时序

为有效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应合理安

排建设时序，交通基础设施应优先建设或与建设地块同步建设同

步投运。

五、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建设地块新增和同期实施的交通设施、内部道路、机动车出

入、地下车库、停车位等建设要求原则上应按《北京昌平新城东

区（南邵组团）CP00-1002、1101、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

要求》（附件 2）进行落实。如确需调整，相关建设地块应当另

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六、意见落实与反馈

（一）在将区域交通评估结论及审查意见纳入街区控规成果

的基础上，我委原则同意《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

CP00-1002、1101、1201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1

年—2035 年）》。

（二）为更好履职，加强过程监管，请将区域交通评估结论

及审查意见的采纳和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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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规调整

街区控规进行重大调整或规划轨道、道路、公交场站、社会

公共停车场等交通设施进行较大调整时，应当另行开展区域交通

评估或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特此函达。

附件：1.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1101、

1201 街区规划指标表

2.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1101、

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联系人：袁野；联系电话：57078313）

抄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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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1101、1201 街区规划指标表

用地分类

1002 街区 1101 街区 1201 街区 合计

用地面积

（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用地面积

（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用地面积

（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用地面积

（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城乡建设用地 298.11 249.02 357.92 374.70 447.79 443.99 1103.81 1067.70

其中

居住用地 94.96 134.43 97.42 190.45 117.32 181.72 309.70 506.60

商业商务用地 25.63 64.61 62.62 140.27 31.56 67.02 119.82 271.90

工矿用地 0.00 0.00 0.00 0.00 107.16 162.56 107.16 162.5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3.44 37.35 40.22 41.57 17.82 15.56 91.48 94.47

交通设施 1.96 0.78 3.23 1.10 2.69 0.88 7.88 2.76

市政设施 2.65 1.92 1.44 1.31 21.42 16.25 25.51 19.47

绿地 53.92 0.00 63.34 0.00 47.05 0.00 164.31 0.00

特殊用地 0.00 0.00 0.88 0.00 0.11 0.00 0.99 0.00

留白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土地 5.52 9.94 0.00 0.00 0.00 0.00 5.52 9.94

道路用地 80.02 0.00 88.76 0.00 102.65 0.00 271.44 0.00

特交水建设用地 5.98 0.00 0.00 0.00 0.84 0.00 6.82 0.00

其中 交通运输用地 5.98 0.00 0.00 0.00 0.84 0.00 6.82 0.00

非建设用地 11.15 0.00 0.57 0.00 26.14 0.00 37.86 0.00

其中

耕地 0.27 0.00 0.00 0.00 0.25 0.00 0.52 0.00

林地 10.83 0.00 0.00 0.00 21.07 0.00 31.90 0.00

陆地水域 0.05 0.00 0.57 0.00 4.82 0.00 5.44 0.00

合计 315.24 249.02 358.49 374.70 474.77 443.99 1148.49 10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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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1101、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图纸目录

图则编号 地块编号 图纸位置 图纸编号 地块编号 图纸位置

图则 1 CP00-1002-1～10 第 1 页 图则 12 CP00-1101-51～61 第 12 页

图则 2 CP00-1002-11～21 第 2 页 图则 13 CP00-1101-62、63、65～68 第 13 页

图则 3 CP00-1002-22～32 第 3 页 图则 14 CP00-1101-69～71 第 14 页

图则 4 CP00-1002-35、37～42、44、45、65 第 4 页 图则 15 CP00-1201-1～13 第 15 页

图则 5 CP00-1002-33、34、36、46～54、64 第 5 页 图则 16 CP00-1201-14～16、18～22、44、45 第 16 页

图则 6 CP00-1002-55～63 第 6 页 图则 17 CP00-1201-46～48 第 17 页

图则 7 CP00-1101-1～6 第 7 页 图则 18 CP00-1201-23、28～36 第 18 页

图则 8 CP00-1101-7、9、13～15 第 8 页 图则 19 CP00-1201-37～41 第 19 页

图则 9 CP00-1101-17～28 第 9 页 图则 20 CP00-1201-42、43 第 20 页

图则 10 CP00-1101-29、31～38 第 10 页 图则 21 CP00-1201-49、50 第 21 页

图则 11 CP00-1101-30、39～48、50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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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002 (1) 图则 1 地块编号：1002-1～10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002-1 供燃气 0.19 - - -

1002-2 二类居住 2.89 1.15 ≤1 南侧/东侧

1002-3 二类居住 3.87 1.15 ≤1 南侧/西侧

1002-4 二类居住 2.47 1.15 ≤1 北侧/东侧

1002-5 二类居住 2.86 1.15 ≤1 北侧/西侧

1002-6 托幼 0.51 0.8 ≤1 西侧

1002-7 二类居住 5.46 1.4 ≤2 南侧/东侧

1002-8 二类居住 2.98 1.4 ≤1 南侧/西侧

1002-9-1
二类居住 3.39 1.4

≤1 北侧/东侧

1002-9-2 ≤1 北侧/西侧

1002-10 环卫设施 0.57 - - -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规划街坊一路道路宽度应不小于 15 米，与北侧道路对正顺接，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相关规定》（京规自发
〔2018〕73 号）相关要求，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002-6 地块（托幼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
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1002-6 地块（托幼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
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
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
/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
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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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002 (2) 图则 2 地块编号：1002-11～21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002-11 二类居住 3.93 1.15 ≤1 南侧/东侧

1002-12 二类居住 2.69 1.15 ≤1 南侧/西侧

1002-13 二类居住 2.49 1.15 ≤1 北侧/东侧

1002-14 二类居住 2.17 1.15 ≤1 北侧/西侧

1002-15 二类居住 2.38 1.15 ≤1 南侧/东侧

1002-16 二类居住 1.90 1.15 ≤1 北侧/东侧

1002-17 二类居住 3.49 1.4 ≤1 南侧

1002-18 二类居住 1.83 1.4 ≤1 北侧

1002-19 体育 0.46 0.8 ≤1 西侧

1002-20 医疗卫生 0.49 1 ≤1 西侧

1002-21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47 1 ≤1 南侧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为减少医院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002-20 地块（医疗卫生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
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于 70 辆/万
平方米、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2-3 辆/百座、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5-6 辆/百
座、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
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0 辆/万平方米、体育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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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002 (3) 图则 3 地块编号：1002-22～32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002-22 二类居住 2.49 1.15 ≤1 南侧/西侧

1002-23 托幼 0.51 0.8 ≤1 西侧

1002-24 二类居住 2.23 1.15 ≤1 北侧/西侧

1002-25 二类居住 3.67 1.15 ≤1 南侧/东侧

1002-26 二类居住 4.46 1.15 ≤2 北侧/东侧

1002-27 二类居住 4.08 1.15 ≤1 南侧/西侧

1002-28 二类居住 3.00 1.15 ≤1 北侧/西侧

1002-29 托幼 0.51 0.8 ≤1 西侧

1002-30 二类居住 2.51 1.4 ≤1 南侧/西侧

1002-31 二类居住 2.12 1.4 ≤1 北侧/东侧

1002-32 二类居住 2.41 1.4 ≤1 北侧/西侧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002-23、29 地块（托幼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
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1002-23、29 地块（托幼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
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
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
/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
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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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002 (4) 图则 4 地块编号：1002-35、37～42、44、45、65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002-35 二类居住 5.43 2 ≤2 南侧/西侧

1002-37 商业 5.60 2 ≤2 北侧/西侧

1002-38 环卫设施 0.34 - - -

1002-39 加油加气站 0.31 0.4 ≤2 北侧

1002-40 供电 0.49 - - -

1002-41 公交场站 0.92 0.4 ≤2 南侧/西侧

1002-42 行政办公 0.65 0.8 ≤1 南侧/西侧

1002-44 供燃气 0.12 - - -

1002-45 二类居住 4.92 2.3 ≤2 北侧/西侧

1002-65 行政办公 3.84 2 ≤2 北侧/东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002-37、45、65 地块应为昌崔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
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002-41 地块占地面积 0.92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1002-39、41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行政办公 65-85 辆/万平方米、商务
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
（＜10000 ㎡）70-90 辆/万平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
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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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002 (5) 图则 5 地块编号：1002-33、34、36、46～54、64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002-33 二类居住 4.20 2 ≤2 南侧/东侧

1002-34 托幼 0.55 1.2 ≤1 南侧/东侧

1002-36 消防设施 0.72 - - 东侧

1002-46 二类居住 2.23 1.8 ≤1 南侧

1002-47 二类居住 2.45 1.8 ≤1 南侧/北侧/西侧

1002-48-1
商务 4.65 2

≤3 南侧/北侧/东侧

1002-48-2 ≤2 北侧/东侧

1002-49 待深入研究 5.52 2 ≤2 北侧

1002-50 文化设施 2.69 2 ≤1 东侧

1002-51 文化设施 3.78 2 ≤2 西侧/北侧

1002-52 绿隔产业 3.50 2 ≤2 北侧/东侧

1002-53 公交场站 0.72 0.4 ≤2 北侧/西侧

1002-54 社会福利 0.92 1.2 ≤1 西侧

1002-64 商务 3.39 4 ≤2 北侧/西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002-50、51、52、64 地块应为昌崔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
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轨道微中心
1.1002-64 地块位于北邵洼站轨道微中心内，应进一步强化功能聚集，优化交通组织，将地面空间更多用于慢行及公共活动空间，构建
立体车行及人行交通体系。
2.轨道微中心一体化建设地块应在二级开发阶段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规划街坊街坊二路道路宽度应不小于 15 米，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相关规定》（京规自发〔2018〕73 号）相
关要求，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3.1002-53 地块占地面积 0.72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4.1002-48 地块内规划复合 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配建的基础上，设置不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1002-49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002-34 地块（托幼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
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1002-34 地块（托幼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
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
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万平
方米、社会福利 65 辆/万平方米、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 60-80 辆/万平方米、展览馆 70-90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
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社会福利 150 辆/
万平方米、文化设施 300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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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002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002 (6) 图则 6 地块编号：1002-55～63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002-55 体育 4.41 0.8 ≤2 北侧/东侧

1002-56 小学 2.98 0.8 ≤2 南侧/东侧

1002-57 托幼 0.52 0.8 ≤1 南侧/东侧

1002-58 二类居住 3.84 1.8 ≤2 南侧/东侧

1002-59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43 1 ≤1 东侧

1002-60 供电 0.43 - - -

1002-61 商业 3.30 2.2 ≤2 北侧/西侧

1002-62 商务 2.30 3 ≤2 东侧

1002-63 商务 3.95 3.5 ≤3 北侧/西侧/东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002-61、62、63 地块应为昌崔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
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002-55 地块内规划复合 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配建的基础上，设置不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轨道微中心
1.1002-62、63 地块位于北邵洼站轨道微中心内，应进一步强化功能聚集，优化交通组织，将地面空间更多用于慢行及公共活动空间，
构建立体车行及人行交通体系。
2.轨道微中心一体化建设地块应在二级开发阶段应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中小学、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002-56 地块（小学用地）和 1002-57 地块（托幼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
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和《交通枢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京规自发〔2019〕34 号）的相
关要求，在 1002-56 地块（小学用地）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1002-56 地块（小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
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1002-57 地块（托幼用地）应参照该要求执行。
4.学校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分散人员聚集。1002-56 地块（小学用地）应在南侧北邵洼南街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东侧文创
路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
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万平
方米、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2-3 辆/百座、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5-6 辆/百座、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小学 10-15 辆/百教职工、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体育设施 150 辆/
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小学 8辆/百师生、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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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1) 图则 7 地块编号：1101-1～6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1 商业 6.04 1 ≤2 南侧/西侧

1101-2 商业 6.73 2 ≤3 南侧/东侧

1101-3
商务

（公交枢纽）
3.03 2.5 ≤3 南侧/西侧

1101-4 商务 2.21 2.5 ≤2 北侧/东侧

1101-5 商务 2.61 2.5 ≤2 西侧/东侧

1101-6 商务 2.09 3 ≤2 北侧/西侧

落实交评意见 CP00-1101-2 地块应落实交评意见（京交函〔2023〕853 号）相关要求。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101-1、2、3 地块应为昌崔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新增和同期实施

的交通设施

1.应在 1101-1 地块内西部新增 1条宽度不小于 15 米的南北向街坊路，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相关规定》（京
规自发〔2018〕73 号）相关要求，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3.1101-3 地块应在优先保障公交枢纽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一体化开发，并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枢纽及配套用房的占地面积、建
筑规模、始发公交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在二级开发阶段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公交枢纽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后公交枢纽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4.1101-2 地块内规划复合 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配建的基础上，设置不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轨道微中心
1.1101-2、3 地块位于北邵洼站轨道微中心内，应进一步强化功能聚集，优化交通组织，将地面空间更多用于慢行及公共活动空间，构
建立体车行及人行交通体系。
2.轨道微中心一体化建设地块应在二级开发阶段应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1101-1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商务办公 50-70 辆/
万平方米、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
70-90 辆/万平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
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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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2) 图则 8 地块编号：1101-7、9、13～15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7 商务 2.25 2 ≤2 南侧/东侧

1101-9 商务 1.53 2 ≤1 北侧/东侧

1101-13 二类居住 3.34 2 ≤2 南侧/东侧

1104-14 文物古迹 0.03 - - -

1101-15 二类居住 2.87 2 ≤2 北侧/东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101-7、13 地块应为昌崔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101-7 地块内规划复合 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配建的基础上，设置不少于 4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
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万平
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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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3) 图则 9 地块编号：1101-17～28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17 社会福利 1.30 1.2 ≤1 南侧/西侧

1101-18 供电 0.47 - - -

1101-19 公交场站 1.64 0.4 ≤2 南侧/东侧

1101-20 托幼 0.53 0.8 ≤1 西侧

1101-21 中小学 4.18 0.8 ≤2 北侧/西侧

1101-22 医院 3.89 1.5 ≤2 南侧/东侧

1101-23 医院 5.11 1.5 ≤2 南侧/西侧

1101-24 二类居住 3.27 2.3 ≤2 北侧/东侧

1101-25 二类居住 2.83 2.3 ≤1 北侧

1101-26 社会停车场 0.48 - ≤2 北侧/西侧

1101-27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39 1 ≤1 西侧

1101-28 托幼 0.51 0.8 ≤1 西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101-18、22、23 地块应为昌崔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
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101-19 地块占地面积 1.64 公顷的公交中心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3.1101-26 地块占地面积 0.48 公顷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1101-19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5.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医院、中小学、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101-20、28 地块（托幼用地）、1101-21 地块（中小学用地）、1101-22、23
地块（医院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
散。
2.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和《交通枢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京规自发〔2019〕34 号）的相
关要求，在 1101-21、22、23 地块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1101-21 地块（中小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
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1101-20、28 地块（托幼用地）应参照该要求执行。
4.学校、医院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分散人员聚集。1101-21 地块（中小学用地）应在西侧双营西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北
侧景康街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1101-22 地块（医院用地）应在东侧双营东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南侧景康街上设置次要人
行出入口；1101-23 地块（医院用地）应在西侧双营东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南侧景康街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社会福利 65 辆/万平方米、医院不
少于 130 辆/万平方米、中小学 10-15 辆/百教职工、托幼 2辆/百师生、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
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社会福利 150 辆/万平方米、医院 300 辆/万平方米、中学 60 辆/
百师生、小学 8辆/百师生、托幼 2辆/百师生、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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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4) 图则 10 地块编号：1101-29、31～38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29 商业 5.85 1.0 ≤2 北侧/西侧

1101-31
商业

（公交首末站）
1.69 1.0 ≤3 南侧/西侧

1101-32 二类居住 3.91 2.2 ≤2 南侧/东侧

1101-33 二类居住 4.51 2.2 ≤2 北侧/东侧

1101-34 二类居住 3.97 2.2 ≤2 西侧/东侧

1101-35 二类居住 2.63 2.2 ≤2 西侧/东侧

1101-36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31 1.0 ≤1 南侧/西侧

1101-37 体育 0.37 0.8 ≤1 南侧

1101-38 托幼 0.51 0.8 ≤1 南侧/东侧

落实交评意见 CP00-1101-32、35～38 地块应落实交评意见（京交函〔2023〕853 号）相关要求。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101-31 地块应为文丰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
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新增和同期实施

的交通设施

1.应在 1101-29 地块内西部应新增 1条宽度不小于 15 米的南北向街坊路，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相关规定》（京
规自发〔2018〕73 号）相关要求，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3.1101-31 地块（复合公交首末站）在优先保障公交首末站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一体化开发，公交首末站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占
地面积应不少于 6000 平方米，1-2 层及地下各层应首先满足交通功能及其配套设施的需求，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首末站始发公交线
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并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公交首末站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后公交首
末站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1101-29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5.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101-38 地块（托幼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
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1101-38 地块（托幼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
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
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万平
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2-3 辆/百座、体育场（＜15000 座位）
和体育馆（＜3000 座位）5-6 辆/百座、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 150 辆/万平方米、体育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 11 -

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5) 图则 11 地块编号：1101-30、39～48、50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30 商务 0.55 2.5 ≤1 北侧/西侧

1101-39 二类居住 3.00 2.2 ≤2 南侧/西侧

1101-40 中学 3.10 0.8 ≤2 北侧/西侧

1101-41 小学 2.87 0.8 ≤2 南侧/西侧

1101-42 商务 2.20 2.5 ≤2 南侧/东侧

1101-43 文化设施 2.11 2.5 ≤2 东侧

1101-44 商务 1.59 2.5 ≤1 南侧

1101-45 商务 1.09 2.5 ≤1 北侧/南侧/西侧

1101-46
商务

（公交首末站）
2.67 2.5 ≤3 北侧/西侧

1101-47 多功能 1.46 3 ≤1 南侧

1101-48 多功能 1.83 3 ≤2 北侧/南侧

1101-50 多功能 2.09 3 ≤2 南侧/西侧

落实交评意见 CP00-1101-39 地块应落实交评意见（京交函〔2023〕853 号）相关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101-46 地块（复合公交首末站）在优先保障公交首末站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一体化开发，公交首末站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占
地面积应不少于 6000 平方米，1-2 层及地下各层应首先满足交通功能及其配套设施的需求，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首末站始发公交线
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并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公交首末站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后公交首
末站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中小学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101-40 地块（中学用地）、1101-41 地块（小学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
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和《交通枢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京规自发〔2019〕34 号）的相
关要求，在 1101-40、41 地块（中学用地、小学用地）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1101-40、41 地块（中学用地、小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
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4.学校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分散人员聚集。1101-40 地块（中学用地）应在西侧文创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北侧景昌南街
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1101-41 地块（小学用地）应在南侧景繁街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西侧文创路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
户、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
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
万平方米、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 60-80 辆/万平方米、展览馆 70-90 辆/万平方米、中小学 10-15 辆/百教职工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
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
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文化设施 300 辆/
万平方米、中学 60 辆/百师生、小学 8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 12 -

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6) 图则 12 地块编号：1101-51～61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51 二类居住 2.62 2.0 ≤2 北侧/西侧

1101-52 供水 0.57 - - -

1101-53 公交场站 0.63 0.4 ≤2 北侧

1101-54 加油加气站 0.48 0.4 ≤2 北侧

1101-55 供电 0.41 - - -

1101-56 医疗卫生 0.40 1.5 ≤1 北侧

1101-57 行政办公 0.75 1 ≤1 北侧

1101-58 多功能 1.89 3.5 ≤2 北侧/东侧

1101-59 行政办公 0.80 2 ≤1 北侧

1101-60 多功能 1.89 3.5 ≤2 北侧/西侧

1101-61
多功能

（公交枢纽）
0.91 3.5 ≤3 北侧/西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101-57、59、61 地块应为景荣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
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规划街坊四路道路宽度应不小于 15 米，与支四路对正顺接，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相关规定》（京规自发〔2018〕
73 号）相关要求，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3.1101-53 地块占地面积 0.63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4.在优先保障公交枢纽（1101-61 地块）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可适度进行一体化开发，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场站及配套用房的占地面
积、建筑规模、始发公交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并在二级开发阶段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公交枢纽应与一体
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后公交枢纽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为减少医院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101-56 地块（医疗卫生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
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行政办公 65-85 辆/万平方米、商务
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
（＜10000 ㎡）70-90 辆/万平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于 70 辆/万平方
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
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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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7) 图则 13 地块编号：1101-62、63、65～68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62 绿隔产业 5.27 3.0 ≤3 北侧/东侧

1101-63 二类居住 2.16 2.0 ≤1 西侧

1101-65 小学 3.43 0.8 ≤2 南侧/东侧

1101-66 中学 4.32 0.8 ≤2 北侧/东侧

1101-67 体育 0.43 0.8 ≤1 西侧

1101-68 托幼 0.45 0.8 ≤1 东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101-62、63、67、68 地块应为景荣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
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101-62 地块内规划复合 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配建的基础上，设置不少于 2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1101-67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应在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最远端，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5.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中小学、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101-65 地块（小学用地）、1101-66 地块（中学用地）、1101-68 地块（托幼用地）
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和《交通枢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京规自发〔2019〕34 号）的相
关要求，在 1101-65、66 地块（小学用地、中学用地）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1101-65、66 地块（小学用地、中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
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1101-68 地块（托幼用地）应参照该要求执行。
4.学校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分散人员聚集。1101-65 地块（小学用地）应在东侧双营东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南侧景繁街
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1101-66 地块（中学用地）应在东侧双营东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北侧景繁街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
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万平
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中小学 10-15 辆/百教职工、托幼 2辆/百师生、体育场（≥15000 座位）
和体育馆（≥3000 座位）2-3 辆/百座、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5-6 辆/百座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
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中学 60 辆/百师
生、小学 8辆/百师生、托幼 2辆/百师生、体育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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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1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101 (8) 图则 14 地块编号：1101-69～71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101-69 二类居住 4.45 2.3 ≤2 南侧/西侧

1101-70 医院 0.75 1.0 ≤2 西侧

1101-71 医院 1.49 1.0 ≤2 北侧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4.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为减少医院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101-70、71 地块（医院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
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医院不少于 13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
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医院 30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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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1) 图则 15 地块编号：1201-1～13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1 绿隔产业 3.52 1.8 ≤2 南侧/西侧

1201-2 二类居住 0.99 1.3 ≤1 南侧/东侧

1201-3 二类居住 2.48 1.3 ≤1 南侧/西侧

1201-4 二类居住 1.68 1.3 ≤1 北侧/西侧

1201-5 文物古迹 0.11 - - -

1201-6 体育 0.39 0.8 ≤2 南侧/西侧

1201-7 托幼 0.48 0.8 ≤1 南侧/东侧

1201-8 中小学 3.89 0.8 ≤2 北侧/南侧/西侧

1201-9 二类居住 3.96 1.3 ≤2 南侧/西侧/东侧

1201-10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40 1 ≤1 北侧/西侧

1201-11 二类居住 3.48 1.3 ≤1 南侧/西侧

1201-12 二类居住 4.11 1.3 ≤2 北侧/西侧/东侧

1201-13 二类居住 4.08 1.3 ≤2 北侧/西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1、3、8、11、13 地块应为文丰路，1201-12、13 地块应为京密引水
渠北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201-6 地块内规划复合 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配建的基础上，设置不少于 30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
自走式停车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新建居住区推广街区制，建设小街区、开敞式、有活力的社区。
2.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3.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中小学、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201-7 地块（托幼用地）、1201-8 地块（中小学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
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和《交通枢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京规自发〔2019〕34 号）的相
关要求，在 1201-8 地块（中小学用地）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1201-8 地块（中小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
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1201-7 地块（托幼用地）应参照该要求执行。
4.学校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分散人员聚集。1201-8 地块（中小学用地）应在南侧景文南街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西侧文萃
路、北侧景文街上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共建筑的
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居住（商品房）不少于 1.2 辆/户、
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 辆/户、居住（公租房）不少于 0.6 辆/户、配套公建 65 辆/万平方米、商务办公 50-70 辆/万平方米、酒店
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70-90 辆/万平
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中小学 10-15 辆/百教职工、托幼 2辆/百师生、体育场（≥15000 座位）
和体育馆（≥3000 座位）2-3 辆/百座、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5-6 辆/百座、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
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
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 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中学 60 辆/百师
生、小学 8辆/百师生、托幼 2辆/百师生、体育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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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2) 图则 16 地块编号：1201-14～16、18～22、44、45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14 商业 0.88 1.8 ≤1 北侧

1201-15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45 1 ≤1 北侧/东侧

1201-16 商业 2.27 1.8 ≤1 南侧

1201-18 消防设施 0.45 - - 北侧/东侧

1201-19 公交场站 0.47 0.4 ≤2 南侧/西侧

1201-20 商业 0.45 1.6 ≤1 南侧

1201-21 医疗卫生 0.45 0.8 ≤1 南侧/东侧

1201-22 加油加气站 0.47 0.4 ≤2 东侧

1201-44 体育 1.83 0.8 ≤1 西侧

1201-45 中学 3.56 0.8 ≤2 北侧/东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14、16 地块应为文丰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规划街坊五路和街坊六路道路宽度应不小于 15 米，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相关规定》（京规自发〔2018〕73
号）相关要求，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3.1201-19 地块占地面积 0.47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3.1201-18 地块确需在主、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应在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最远端，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4.1201-44 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5.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医院、中小学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201-21 地块（医疗卫生用地）、1201-45 地块（中学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
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和《交通枢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京规自发〔2019〕34 号）的相
关要求，在 1201-45 地块（中学用地）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1201-45 地块（中学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
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4.学校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分散人员聚集。1201-45 地块（中学用地）应在北侧景兴街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东侧创安路上
设置次要人行出入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商务办公 50-70 辆/
万平方米、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
70-90 辆/万平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不少于 70 辆/万平方米、中学 10-15 辆/百教职工、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2-3 辆/百座、体育场（＜15000
座位）和体育馆（＜3000 座位）5-6 辆/百座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
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0
辆/万平方米、中学 60 辆/百师生、体育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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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3) 图则 17 地块编号：1201-46～48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46 一类工业 5.31 1.5 ≤2 北侧/西侧

1201-47 一类工业 6.95 1.5 ≤2 南侧/西侧

1201-48 一类工业 6.40 1.5 ≤2 北侧/西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46、47、48 地块应为中安南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
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3.工业用地厂区部分应充分考虑货运实际需求，其转弯半径和路面结构等技术参数应满足货车通行要求。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3.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办公 50-70 辆/万平
方米、厂房 20-40 辆/万平方米、仓库 5-1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
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厂房和仓库 40-6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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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4) 图则 18 地块编号：1201-23、28～36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23 一类工业 1.80 1.5 ≤2 西侧/东侧

1201-28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49 0.8 ≤1 南侧

1201-29 公交场站 0.48 0.4 ≤2 南侧

1201-30 环卫设施 0.62 - - -

1201-31 供电 1.21 - - -

1201-32 其他类多功能 2.27 2 ≤1 南侧/东侧

1201-33
其他类多功能
（公交首末站）

1.93 2 ≤3 南侧/西侧/东侧

1201-34 其他类多功能 3.27 2 ≤2 南侧/东侧

1201-35 工业研发用地 2.97 2 ≤1 北侧

1201-36 体育 2.91 0.8 ≤1 西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28、29、32、33 地块应为景荣街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
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201-29 地块占地面积 0.48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3.1201-33 地块（规划复合公交首末站）在优先保障公交首末站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一体化开发，公交首末站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
占地面积应不少于 6000 平方米，1-2 层及地下各层应首先满足交通功能及其配套设施的需求，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首末站始发公交
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并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公交首末站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后公交
首末站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3.工业用地厂区部分应充分考虑货运实际需求，其转弯半径和路面结构等技术参数应满足货车通行要求。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3.1201-36 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4.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条件，其商品装卸
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设施。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商务办公 50-70 辆/
万平方米、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
70-90 辆/万平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厂房 20-40 辆/万平
方米、仓库 5-1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应按照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厂房和仓库 40-6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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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5) 图则 19 地块编号：1201-37～41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37 一类工业 9.86 1.5 ≤2 北侧/西侧

1201-38 一类工业 2.67 1.5 ≤2 北侧

1201-39 供电 0.87 - - -

1201-40 燃气 1.71 - - -

1201-41 燃气 0.91 - - -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41 地块应为京密引水渠北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
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3.工业用地厂区部分应充分考虑货运实际需求，其转弯半径和路面结构等技术参数应满足货车通行要求。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3.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办公 50-70 辆/万平
方米、厂房 20-40 辆/万平方米、仓库 5-1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应按照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厂房和仓库 40-6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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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6) 图则 20 地块编号：1201-42、43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42 商务 1.56 3.5 ≤1 北侧

1201-43 公交场站 0.76 0.4 ≤2 西侧/东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42 地块应为景荣街，1201-43 应为京密引水渠北路预留不少于 10 米
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1.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2.1201-43 地块占地面积 0.76 公顷的公交场站应按规划与周边建设地块同期实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和道路弯曲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
应不小于 50 米，支路应不小于 30 米。
3.1201-42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应在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最远端，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4.1201-43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应不小于 80 米，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商务办公 50-70 辆/
万平方米、酒店宾馆 0.4-0.6 辆/客房、餐饮娱乐 170-22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平方米）60-80 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
平方米）70-90 辆/万平方米、超市 125-175 辆/万平方米、市场 110-15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上下限进行 20%的折减。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办公 150 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 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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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新城东区（南邵组团）CP00-120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CP00-1201 (7) 图则 21 地块编号：1201-49、50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1201-49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0.29 1.0 ≤1 南侧

1201-50 托幼 0.51 0.8 ≤1 南侧

公路安全保护
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相关要求，1201-49 地块应为景荣街预留不少于 10 米的公路建筑控制区和不少于 20 米
的规划控制区。建议优化用地布局或以建筑退线的方式满足上述要求。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1201-49、50 地块确需在次干路上设置开口，位置应在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最远端，并按右进右出组织交通。
3.现状保留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结合周边道路建设和交通组织方案，按上述要求进行优化调整。

人员出入口

及集散空间

1.为减少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 1201-50 地块（托幼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
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1201-50 地块（托幼用地）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校师生进出安全和
周边交通组织顺畅。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 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应不小于 7.5 米。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按照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65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应按《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
（DB11/T 1455-2017）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2.非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150 辆/万平方米、托幼 2辆/百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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